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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30 

地  點：本校大恩館 11樓會議室 

主  席：李校長天任                               紀錄:趙維娟 

列席指導：張董事長鏡湖 

出  席：                                  

學術主管代表：林冠群、李細梅、盧光輝、何曜琛、邵宗海(謝棋楠代)、

黃鵬林、陳景祥、任立中、葉明德、陳藍谷(呂文慈代)、楊重信、

張建成 

行政主管代表：靳宗玫、魏裕昌、施登山、鄧為丞、李孔智、吳瑞秀、

劉富宣、陳虎生、吳惠純、冉肇蓉、江界山、陳恆生、陳富都 

教師代表：王俊彥、桂齊遜(林冠群代)、曾春海、方献洲、謝春明、 

嚴家仁、周敏潔、江哲賢、林豐澤、游錫榕(洪祐明代)、王萱琳、

江永裕、蔡瑋、王義仲、王淑音、楊之遠、李志仁、翁志祁、 

張珩、周建亨、楊台寧、謝文恭、楊馥如、汪進揚、賴素鈴、 

許坤成、呂文慈、黃惟馨、徐亞湘、郭瓊瑩、洪禾秣、陳嘉遠、

魏香明、陳寶山、顏敏仁、呂新科(顏敏仁代) 

職員代表：蓋本安、陳怡秀、李淑鈴、畢淑燕 

技警工友代表：陳文發 

學生代表：石皓宇、朱偉豪、吳易儒、江雨柔、謝宏宜 

 

請假：張冠群、鄭婷婷、李載鳴、楊泰順、郭靜晃、柯舜智、王毓莉、 

徐明景、蘇俊賢、林建廷、黃熠程、呂  朋、童士豪、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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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並確認 

二、主席報告(略)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 6、16、19 及 36 條條文，請  審議。 

說明： 

一、依 102年 6月 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091839號函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 

三、本案業經 102年 11月 20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部 
 

案由：本部擬於 104-108 學年度申請續開辦企業實務管理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申請續

辦說明如附件 2），請  審議。 
說明： 

一、為協助華人企業提升競爭力、提供在職人士更便利學習之進修管道，以培育「培

養具國際視野、科技應用、團隊領導和統整思考之良善專業經理人」，擬申請續

開辦企業實務管理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二、本校於 98年 2月奉教育部核准開辦「企業實務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有

效期限三年，並已於 98-100學年度招生入學﹔復於 100年 2月更名「企業實務

管理數位碩士在職專班」，並再次通過審查奉准續辦，招生開班期為 101-103學

年度。 

三、擬申請 104學年度起繼續辦理本專班招生入學。依教育部「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申請審核及認證作業要點」規定，遠距教學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學分數達畢業學分二分之一以上者，招生名額得採外加方式辦理，每班招生名額

以不超過 30名為限。 

四、本案業經 102年 10月 2日推廣教育部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系

務會議、102年 10月 9日推廣教育部 102學年度第 1學期部務會議、102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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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及 12

月 11日本校第 1689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提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依教育部「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及認

證作業要點」規定報部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電機系翁志祁代表 

 

案由：請修改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與方式。 
說明： 

一、 本校目前所實施的教師評鑑辦法採兩階段評鑑方式，其中第一階段評鑑項目只

要有一項因個人疏忽而未能達成，即為未通過，且需接受輔導，此種評鑑方式

並不符合法理上之比例原則。而對於如違反學術倫理，或違反法律而遭判刑一

年以下確定者，反而有可能通過兩階段評鑑而獲得高分，十分不合理。 

二、 本校目前所實施的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各學院分數落在最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的同仁，即需接受輔導，而連續兩次接受輔導者即視為一次未通過，而兩次未

通過者即需解聘。此種評鑑制度對於普遍表現良好的學院之教師為一莫名威脅，

且易造成教師之間的競爭，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衝突。 
辦法：  

一、 廢除本校目前所實施的教師評鑑辦法的兩階段評鑑方式，改採一階段評鑑，只

需定最低通過門檻分數即可。而對於如違反學術倫理，或違反法律而遭判刑一

年以下確定之教師，即直接列為應輔導對象直到下次評鑑，而無法藉由該次評

鑑獲得獎勵。 

二、 取消本校目前所實施的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各學院分數落在最低百分之五到百分

之十的同仁即需接受輔導的規定，而只獎勵前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者，以提昇

表現良好的同仁之士氣。 
 

承辦單位人事室吳主任說明:本案業於 12月 18日向校教評會報告，會議決定另行研議。 

 

提案人補充說明:對於第一階段評鑑之基本門檻規定與處置應符合比例原則，例如未按

時送成績與遭判刑一年以下不應等量觀之。 

 

決議：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研擬具體辦法後提下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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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一、 郭瓊瑩代表發言: 
兩岸組招生下學期大學部有 49 為陸生但設計課空間與教師有限，請校方協助

因應。 

主席指示:請兩岸組負責與郭主任協調空間與師資之問題。 

 

二、 楊之遠代表發言: 
評鑑過程順利，趁機也與同仁有長時間之相處，建議學校給予系所組員行政獎

勵，俟評鑑結果出爐，如果成績還不錯，屆時再給予實質獎勵。 

主席指示:請人事室思考如何提報獎勵，楊主任的建議我們戮力以赴。 

 

三、 主席: 
環設學院楊重信院長及人事室吳惠純主任將屆退休，感謝他們兩位長期對學校

之貢獻，希望兩位退而不休，繼續給學校支持與鼓勵。 

 

四、 楊重信院長發表感言:(略) 
 

肆、董事長致詞(略) 
 

伍、主席結語(略) 
 

陸、散會（下午 3時 10分） 


